附件1
四川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企业

备案条件及材料要求

一、备案条件

1. 企业基础能力。四川省内注册的独立企业法人，在省内拥有固定的成果转化场所运营三年以上。企业法人组织结构完善、资质信用良好、内控管理制度健全。

2. 成果转化能力。企业主营业务突出，拥有行业特色的自主品牌产品。有比较完善的成果转化保障与激励措施，在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模式等方面，具有明显的示范特色。

3. 技术创新能力。企业保持稳定的科研经费投入。建设有企业技术中心、实验室、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等各类研发载体。科研成果产出较高。

4. 后续发展能力。对所在行业技术与产业发展趋势研判分析清晰。企业中长期发展方向、定位与规划明确。近期重点工作成效明显。

二、备案材料及要求

备案单位填写《四川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企业备案书》（见附件4），并提供如下有关材料：

1. 企业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副本（复印件）；

2. 企业拥有的科技成果及知识产权证明材料；

3. 产学研合作协议；

4. 拥有涉及行业准入许可等有关资质或证明材料（复印件）；

5. 其它支持企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移转化绩效证明材料。

备案材料按照备案书、附件材料顺序，用A4纸统一胶印装订成册。备案书中备案单位意见须经相关负责人签字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— 20 —
— 19 —

